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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油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参油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油。
本标准适用于以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法从人参（Panax ginseng）根中提取得到的人参油。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GB/T 11538-2006 精油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分析 通用法
GB/T 11540 香料 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14454.2 香料 香气评定法
GB/T 14454.4 香料 折光指数的测定
GB/T 14454.5 香料 旋光度的测定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人参油 ginseng oil
[bookmark: _Hlk202876912]本品是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法从吉林长白山地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根中提取得到的油状液体。
要求
感官、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色泽
	黄棕色至棕色

	状态
	透明至半透明，半流动或流动液体

	香气
	具有浓烈的人参特异性气味

	相对密度（20℃/20℃）
	0.871~1.076

	折光指数（20℃/20℃）
	1.353~1.657

	旋光度20℃
	  -21°~ -44°


特征组分含量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特征组分含量
	特征组分名称
	CAS号
	特征组分含量（%）

	人参炔醇
	81203-57-8
	[bookmark: _GoBack]10～30

	人参环氧炔醇
	72800-72-7
	21～65


卫生指标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卫生指标
	项目
	要求

	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CFU/g)
	≤1000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CFU/g)
	≤100

	
	粪大肠杆菌/(g)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g）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g)
	不得检出

	有害物质限量
	铅/(mg/kg)
	≤10

	
	砷/(mg/kg)
	≤2

	
	汞/(mg/kg)
	≤1

	
	镉/(mg/kg)
	≤5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
试验方法
除特别注明外，试验所用试剂为分析纯试剂，水为蒸馏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色状的测定
将试样置于比色管内，用目测法观察。
香气的评定
按GB/T 14454.2规定。
相对密度的测定
按GB/T 11540规定。
折光指数的测定
按GB/T 14454.4规定。
旋光度的测定
按GB/T 14454.5规定。
特征组分含量的测定
仪器
特征组分含量测定需要仪器如下：
a）气相色谱-质谱仪：按 GB/T 11538-2006 中第5章的规定；
b）色谱柱：毛细管柱；
测定方法
按GB/T 11538-2006中10.4规定的面积归一化法测定。
人参油典型气相色谱-质谱图（面积归一化法）参见附录A。
重复性及结果表示
按GB/T 11538-2006中11.4的规定进行，应符合要求。
[bookmark: _Hlk140244943]人参油典型质谱图参见附录B。
卫生指标的测定
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粪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铅、砷、汞、镉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检验规则
组批
以同批原料、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批号产品为一批。
抽样方法
每批的包装单位1个～2个，全抽；3个～100个，抽取2个；100个以上增加部分再抽取3%。用取样器从每个包装单位中均匀抽取试样50～100mL，将所抽取的试样全部置于混样器内充分混匀，分别装入两个清洁干燥密闭的惰性容器中，避光保存。容器上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批号、生产日期、数量、取样日期及取样人。一瓶作检验用，另一瓶留存备查。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标准4.1、4.2的全部项目。每批产品需经生产单位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附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每年应进行一次，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的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常生产每年一次；
b) 产品定型生产时；
c) 原料来源改变或设备更新时；
d) 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验收 
验收单位有权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检验所收到的人参油质量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每一批号作一次验收，不同批号分别验收。
复验
如验收结果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会同生产厂加倍抽取试样复验，最终检验结果以复检结果为准。重新检验结果如仍有指标不合格时，则该批产品不能验收。
争议处理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可由双方协议解决或由法定检验机构进行仲裁。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产品外包装应注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和地址、商标、批号、净含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准编号及相关标志，并应符合的有关部门的规定。订货单位如有特殊要求，可与生产厂另订协议。
7.2 包装
人参油应装于清洁无杂味的铝罐或用专用精油瓶灌装，或按客户要求包装。
7.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防止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混运，并应符合的有关部门的规定。
7.4 贮存
本产品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无异味的仓库内，远离火源和暖气，并做好标识。
7.5 保质期
在符合规定的贮运条件、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本产品保质期为不少于1年。


（规范性附录）
人参油典型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图（面积归一化法）
人参油典型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图2
1

[image: ]
1——人参炔醇    2——人参环氧炔醇
图A.1 人参油典型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图
色谱条件
a) 色谱柱：DB-5MS（30m×0.25mm×0.25μm），或等效色谱柱。
b) 柱温程序：初始温度60℃，保持0min后，以20℃/min的速率升温至260℃，保持5min后，再以20℃/min的速率升温至320℃，保持2min；
c) 进样口温度：250℃；
d) 载气：He，流速：1.0mL/min；
e) 进样方式：分流进样，分流比：50:1；
f) [bookmark: _Toc92615004]进样量：1μL。
质谱条件
a) 色谱-质谱接口温度：280℃
b) 离子源温度：230℃
c) 电离方式：EI
d) 溶剂延迟：2min
e) 扫描方式：全扫描（扫描范围：29-500amu）定性，选择离子扫描(SIM)定量，SIM参数见表A。
监测离子对
[bookmark: _Hlk140237607]表A 待测成分监测离子对
	名称
	分子式
	保留时间（min）
	定量离子
	定性离子 1
	定性离子 2

	人参炔醇
	[bookmark: _Toc92618013]C17H24O
	13.8
	91
	55
	115

	人参环氧炔醇
	[bookmark: _Toc92618027]C17H24O2
	15.4
	55
	9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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